
 

冬山鄉農會 存款繼承申請書 

申請人為被繼承人                    之法定繼承人，今為辦理繼承事宜，茲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請   貴會惠予領取，嗣後如有利害關係人提出異議而發生任何糾葛，概由申請人暨

所有繼承人連帶負賠償責任，與  貴會無涉。 

【F0104→P0003→P0002P→P4000】 

帳            號 結  清  金  額 

  

  

  

 

存款餘額 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證明文件 

□存款證明(□存摺) 

□存摺遺失申請補發新摺 

□合法繼承人之證明文件 

□其他 

申 請 人 暨 

繼承人姓名 
與被繼承人關係 身分證統一編號 簽章或蓋章 備   註 

     

     

     

     

     

     

※所有繼承人同意被繼承人之存款利息歸屬於:(被繼承人非當年度殁，請勾選下列資料) 

□                      □平均分配於所有繼承人。 

此   致 

冬山鄉農會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資料核對:             經辦:             核章: 

  

簡易繼承 

3萬元以下 

 

登記號碼：     年冬農信    字          號 



附表:繼承系統表 

※被繼承人死亡日在民國 103年 6月 1日以後者，應向司法院網站之家事事件公告資料查詢

繼承人是否抛棄繼承。 

被繼承人 
年   月   日死亡 

配偶 
 

繼承順位 

直系血親卑

親屬 

(第一順位) 

子女  

孫、 

外孫 
 

曾孫、 

外曾孫 
 

父母(第二順位)  

兄弟姊妹(第三順位)  

祖父母(第四順位)  

一、上列系統表係依民法第 1138條~1140條有關規定編制，繼承人不論抛棄與否均須列入:如

有錯誤或遺漏，致他人受損害者，編制人願負賠償及法律責任。 

二、已死亡者仍須列入，並加註○年○月○日死亡字樣。    編制人簽章: 

 

個資告知義務: 

按  貴會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向立申請書人明確告知下列事項，

立申請書人茲知悉並瞭解:   貴會於辦理本申請書所載業務需要所蒐集之立申請書人個人資料類別(姓

名、身分證統一編號、性別、出生年月日、通訊方式及其他詳如本申請書及所檢附有關證件內容)、僅得

在辦理申請事項之目的範圍內為蒐集、處理、利用及國際傳輸，並得於    貴會辦理申請事項所必須之

保存時間、依相關法令(例如商業會計法等)所定或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或依個別契約就資料之

保存所定之保存年限保存。(以期限最長者為準)。立申請書人個人資料將以符合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

之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方式，供  貴會(含受  貴會委託處理之事務委外機構)，台灣地區通匯

行、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台灣票據交換所、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依法有權機關或金融監理機關為蒐集處理、利用或國際傳輸、資料利用地區為上揭利用對象之國內及

國外所在地。立申請書人知悉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立申請書人得向  貴會就其保有之立申請書人資

料行使下列權利:1.查詢、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2.補充或更正;3.貴會如有違反個資法規定蒐集、處理

或利用立申請書人之個人資料，得請求停止蒐集;4.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者，得請求停止處理或利用，

惟   貴會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並註明爭議或經立申請書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5.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

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得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惟  貴會因執行業務所必須或經立申請書人書

面同意者，不在此限。前開權利之行使方式向貴會客服 03-9591122及各辦事處臨櫃查詢。立申請書人得

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及類別，惟若拒絶提供相關個人資料及類別，如果該等資料或類別屬於

辧理業務審核或作所需之資料，貴會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致無法提供相關服務，敬請見

諒。 

 

 



   冬山鄉農會 小額存款繼承 聲明暨切結書 

本人:                 確經全體繼承人同意，並授權本人全權辦理 

被繼承人:               身分證字號: 

，其寄存於貴會帳戶: 

內存款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之繼承申請及提領事宜，如

有虛偽不實，致損害貴會或他人權益，本人願負一切法律及賠償責任，特立此切結

書。 

此 致 

冬山鄉農會 

      立切結書人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 

收    據 

全體繼承人同意被繼承人於  貴會之所有存款餘額依下列方式之一辦理: 

存款餘額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存款餘額轉存本會□活期□活期儲蓄存款，帳號                     戶名：              

□開立支票，支票號碼:                     之支票乙紙。 

□匯入申請人開立於他行之臺幣帳戶，帳戶：             銀行          分行， 

帳號：                      戶名：                    ，匯費手續費由繼承人支付。 

上述金額經全體繼承人如數收益無誤。 

此致 

冬山鄉農會 

具領人簽名及蓋章(即繼承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簡易繼承 

3萬元以下 


